
知识点33：新中国外汇发展历史

 一、我国外汇调剂市场

    

    1979年，我国开始改革外汇分配体制，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境内企业出口

或提供劳务、服务等收入的外汇，一部分结汇卖给国家，另一部分以额度或现

汇的形式分配给部门、地方和企业，在国家外汇管理法规的许可下自主的支配

使用，国家对留成外汇的使用实行指导性计划加以引导。外汇留成制度包括额

度留成和现汇留成两种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一些拥有留成外汇的单位由于暂

时不需要使用外汇，需要将富余的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另一些单位则由于不创

汇和留成创汇不足，需要买入外汇以弥补外汇缺口，这就产生了调剂外汇余缺

的客观需要。

    1980年 10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银行联合发布了《调剂外汇暂行办

法》，由中国银行开办外汇额度调剂业务，规定贸易外汇调剂价格限定在内部

结算价上浮 10%，即 1美元外汇额度为 0.28元人民币；非贸易外汇的调剂价格

1美元外汇额度为 1.58元人民币。1981年至 198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先后

发布了《关于外汇额度调剂工作暂行办法》和《办理留成外汇调剂的 12项规

定》等一系列规章，逐步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之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外汇调剂价

格，通过中国银行相互调剂外汇。此时，参加调剂的主要是享有 100%留成的外

贸出口企业和少量非贸易创汇企业，外汇调剂规模非常小，调剂价格有时有行

无市。

    1986年开始，外汇调剂业务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明确规定了调剂外

汇的来源和用途，外汇调剂价格也提高至 1美元外汇额度为1.00元人民币，并

陆续放开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业务。

    在外汇调剂市场运作方面，深圳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1985年 11月，

深圳设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专

门从事外汇调剂业务，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此时，与其他地

区的外汇调剂市场相比，逐步向市场配置资源过渡。例如，调剂范围逐步扩

大，境内企业均可参加；贯彻业务经营与市场管理相分离的原则，即外汇调剂

中心经营和外汇局深圳分局制定市场运作规范；调剂价格不固定，随行就市，



自由浮动；外汇调剂先是集中撮合成交，后改为自行商定成交价格。几年后，

借鉴发达国家公开外汇市场运作模式，结合深圳实际，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

中心渐渐成为公开市场，规范化、市场化和公开化已成为不断改革的目标，并

形成如下特点：实行会员制，各银行经批准后，方可取得调剂中心会员资格，

参与公开市场的外汇调剂；实行经纪人制度，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一律委托会

员银行来进行，不得直接进行外汇交易；采取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按照“价

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实行交易手段电子化，会员的委托申报

和交易等均通过电脑进行，电子显示屏公布即时交易等情况，实现交易的“公

开、公平、公正”；改进资金清算方式，会员向客户收取保证金，成交后由会

员之间相互清算。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深圳外汇调剂业务逐步走向市场，各

地纷纷仿效深圳的经验，使外汇调剂范围和交易规模迅速扩大，促成了全国外

汇调剂中心公开市场的建立。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渡的产物，外汇调剂市场的地位功不可没。在外

汇调剂市场，实行公开保价、公开竞价，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大大的提

高了外汇调剂交易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了经济中介人的作用，完善了信息的传

导机制，创造了平等的竞争环境，维护了买卖双方的利益，为日后我国外汇市

场运作提供了基本规范。

    外汇调剂市场的形成，激发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促进了对外经济交

易的发展，抑制了外汇黑市交易，黑市价格与外汇调剂价格差距日益缩小；进

一步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促进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等，巩固了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取得的成果。

    外汇调剂市场的形成，外汇调剂价格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指

标。外汇调剂市场的地位还在于，维护了我国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保证了金

融市场的稳定，有利于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为探索建立适合国情的外汇市场奠定了基础。

    外汇调剂市场产生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与我国外贸、外汇体制的不

完善和市场化程度低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外汇调剂市场不可避免的存在

一些局限。例如，地区分割、调剂价格参差不齐，横向流通有阻碍；外汇调剂

交易品种为外汇现汇和额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外汇调剂市场的

主体是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仅作为经济商代理客户进行外汇调剂，不利于中



央银行宏观调控，也与国际外汇市场的主体是外汇指定银行不相一致。这些局

限性表明，外汇调剂市场与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有明显差

距，因为真正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以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市场体系。这就决定了外汇调剂市场必然要被新的市场形态所取代。

    二、并轨后的外汇市场

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市场体

系，适应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1994年1月，我国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

革。

此后，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和银行结售汇制度，在原有外汇调剂市场的基础

上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由此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

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银行间外汇市场是以银行和非金融机构为交易主

体的外汇交易体系，其中介机构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总

部设在上海，通过计算机网络与全国各地的分中心实行联网交易。由于外商投

资企业的外汇管理体制仍维持原有办法没变，原有各地外汇调剂中心继续为外

商投资企业买卖外汇提供服务。

1.改革后我国外汇市场的两个层次

改革后的我国外汇市场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零售市

场，如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每天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人民

币对外币的中间价，在一定的浮动范围内制定对客户的挂牌价，与客户进行外

汇买卖。第二层次是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也称银行间外汇市场，其交易

载体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联网交易系统。

2.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

   （1）实行计算机联网交易。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通过计算机网络与全国各地

的分中心和调剂中心实行联网交易。

   （2）实行会员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准许经营外

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可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申请，成为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

参与国内外外汇市场交易。会员分为自营会员和代理会员两类。自营会员可兼



营代理业务，代理会员只能从事代理业务，不得兼营自营业务。

    （3）实行分别报价、撮合成交的竞价交易方式。在中国外汇交易的系统

中，交易员报价后，有交易系统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当

买入报价和卖出报价相同时，报价即为成交价；当买入价高于卖出报价时，成

交价为买入报价与卖出报价的算术平均数。当买卖双方报价数额相等时，买卖

双方所报数额全部成交；当买卖双方报价数额不相等时，成交数额为所报数额

较少者，未成交部分可保留、变更或撤销。

    （4）实行本外币资金的集中清算。在我国外汇交易的系统中，人民币实行

二级清算，即各个分中心负责当地会员之间的清算，总中心负责各分中心的差

额清算。人民币资金清算通过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办理。外汇资

金实行一级清算，即总中心负责各会员之间的清算。外汇资金通过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在境外开立的外汇账户办理。本外币资金清算速度均为 T+1。

   （5）在全国统一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和交易品种都有明确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交易市场每周一至五上午 9点 20分至 11点开市，国内法定假日

不开市。交易币种有美元、港元、日元等。

    并轨后的我国外汇市场，改变了过去地区分割、价格不一的状况，并渐渐

地采用国际市场的运作经验，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尽可能地为外汇供给者和外

汇需求者提供实现愿望的交易场所，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外汇资源，是外汇市

场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沟通了国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联系，从而使一些

企业和银行的国际资金流动能正常顺利进行，与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相一致。

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对外经济交易的发展，我

国外汇储备资产每年递增，已达 3000多亿美元，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

换，这与我国外汇体制和外汇市场的改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国外汇市场即时汇率行情表

               2017年 3月2日外汇交易即时汇率行情

货币组合 最近价 涨跌 幅度% 买价 卖价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时间



美 元 /日
元

114.48 0.03 -0.36 114.48 114.51 114.10 114.53 113.66 14:37

欧元 / 美
元

1.0512 -0.22 0.51 1.0512 1.0513 1.0533 1.0551 1.0497 14:37

英镑 / 美
元

1.2272 0.04 0.41 1.2272 1.2273 1.2270 1.2306 1.2256 14:37

美 元 /港
币

7.7980 -0.009 -0.16 7.7980 7.7990 7.7980 7.7984 7.7990 14:4

美 元 / 人
民币

6.8856 0.0063 -0.1498 ----- ------ 6.8818 6.8779 6.8769 11:51


